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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5 证券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6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苏沙钢集

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东北特钢集团山东鹰轮机械有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

要，为充分利用控股股东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集团”）及其

关联方的资源优势，2026 年度公司预计向沙钢集团及其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及产

成品、销售原材料及产成品、提供劳务、接受劳务等事项，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47.77亿元，其中：关联采购预计总额为 24.85亿元；关联销售预计总额为 22.92

亿元。

2025年 12 月 1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季永新先生、钱正先生

回避了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沙

钢集团需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2025年 1-10月

已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张家港保税区沙钢矿产品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168,000.00 153,321.83

沙钢国际（新加坡）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4,000.00 -

江苏沙钢盛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22,500.00 4,830.70

江苏沙钢鑫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17,500.00 10,521.08

江苏鑫群科技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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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沙钢隆兴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7,500.00 3,148.21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原辅材料 市场价 2,000.00 563.44

张家港市锦丰轧花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原辅材料 市场价 3,300.00 614.43

张家港市恒乐阳方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原辅材料 市场价 1,500.00 485.18

江苏沙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原辅材料 市场价 2,200.00 280.65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1,400.00 586.62

江苏沙钢高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费 市场价 2,400.00 1,483.93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原辅材料 市场价 4,200.00 1,219.94

小计 237,500.00 177,056.02

接受关联人劳

务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劳务费 市场价 250.00 195.53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劳务费 市场价 1,000.00 423.08

江苏沙钢物流运输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运输费 市场价 9,700.00 3,800.93

小计 10,950.00 4,419.54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张家港玖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4,000.00 -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0,000.00 441.00

宁波北仑抚钢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4,300.00 1,747.91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0,200.00 51.94

江苏沙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900.00 53.42

泰兴沙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5,700.00 949.42

江苏鑫群科技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00,000.00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3,000.00 21.68

沙钢集团安阳永兴特钢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6,500.00 640.69

江苏沙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3,000.00

沙钢国际（新加坡）公司 钢材 市场价 80,000.00

小计 227,600.00 3,906.06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劳务费 市场价 1,100.00 140.91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工程建设及劳务

费
市场价 500.00 296.99

小计 1,600.00 437..89

（三）2025 年 1-10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张家港保税区沙钢矿产品有限公司 原材料 153,321.83 270,000.00 28.87% -43.21%

沙钢国际（新加坡）公司 原材料 - 5,000.00 0.00% -100.00%

江苏沙钢盛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原材料 4,830.70 22,500.00 0.91% -78.53%

江苏沙钢鑫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原材料 10,521.08 17,500.00 1.98% -39.88%

江苏沙钢润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原材料 - 7,500.00 0.00% -100.00%

常州市沙钢隆兴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原材料 3,148.21 7,500.00 0.59% -58.02%

张家港玖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原材料 - 4,000.00 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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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原辅材料 563.44 1,800.00 0.11% -68.70%

张家港市锦丰轧花实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原辅材料 614.43 3,400.00 0.12% -81.93%

张家港市恒乐阳方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原辅材料 485.18 1,800.00 0.09% -73.05%

江苏沙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原辅材料 280.65 2,200.00 0.05% -87.24%

江苏沙钢高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费
1,483.93 2,000.00 0.28% -25.80%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原辅材料 1,219.94 3,600.00 0.23% -66.11%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原辅材料 586.62 1,000.00 0.11% -41.34%

小计 177,056.02 349,800.00

接受关联人劳

务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劳务费 423.08 900.00 1.44% -52.99%

江苏沙钢物流运输管理有限公司 运输费 3,800.93 4,700.00 12.97% -19.13%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劳务费 195.53 300.00 0.67% -34.82%

小计 4,419.54 5,900.00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盛隆化工有限公司 原材料 3,081.56 10,000.00 9.50% -69.18%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441.00 800.00 0.04% -44.87%

宁波北仑抚钢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钢材 1,747.91 5,000.00 0.16% -65.04%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钢材 51.94 10,600.00 0.00% -99.51%

江苏沙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53.42 1,000.00 0.00% -94.66%

泰兴沙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钢材 949.42 6,000.00 0.09% -84.18%

张家港玖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 2,500.00 0.00% -100.00%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钢材 21.68 1,000.00 0.00% -97.83%

沙钢集团安阳永兴特钢有限公司 钢材 640.69 1,000.00 0.06% -35.93%

小计 6,987.62 37,900.00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劳务费 140.90 700.00 0.43% -79.87%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工程建设

及劳务费
296.99 1,200.00 0.92% -75.25%

小计 437.89 1,900.0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在制订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基于市场前景、产销计划、合作关系、实际履约能力等对

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测算，预计是合理的，但受市场行情波动、产业链供求变化等影响，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25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要求。虽然

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但该等差异是因市场变化而出现的，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

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主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彬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450,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张家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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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丰镇，主营业务：钢铁冶炼，钢材轧制，金属轧制设备配件、耐火材料制品、

金属结构及其构件制造，废钢收购、加工，本公司产品销售。

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资产总额 25,532,513.86万元，净资产 11,290,975.53

万元；2025年 1-10月实现营业收入 13,890,719.29万元，净利润 228,902.58万元

（未经审计）。

2、张家港保税区沙钢矿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矿产品”）

法定代表人李向阳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张家港

保税区长谊大厦 302C室，主营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金属矿及制

品批发；金属矿石批发；金属材料批发；机械设备批发；金属制品批发；国内贸

易代理。

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资产总额 169,095.06万元，净资产-57,889.81万元；

2025年 1-10月实现营业收入 792,465.27万元，净利润-8,905.12万元（未经审计）。

3、江苏沙钢鑫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达环保”）

法定代表人苏冬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5,250万元，注册地址为宿迁市泗阳

县新袁镇，主营业务：报废机动车回收与拆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环保咨询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再生资源回收、加工、销售；金属材料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等。

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资产总额 11,694.63万元，净资产 2,505.19万元；

2025年 1-10月实现营业收入 25,652.01万元，净利润-844.17万元（未经审计）。

4、沙钢国际（新加坡）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公司”）

注册资本 300 万美元，注册地址为 9 Raffles Place, #42-01 Republic Plaza,

Singapore，主营业务：金属及金属矿（如钢管）批发，一般用途的五金件除外。

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资产总额 501,079.09万元，净资产 286,987.44 万

元；2025年 1-10月实现营业收入 2,591,194.40万元，净利润 25,270.02万元（未

经审计）。

5、江苏沙钢盛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德再生”）

法定代表人蔡向东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张家港

市锦丰镇兴业路，主营业务：再生资源回收、加工、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有色

https://www.qcc.com/pl/pd8b80b42299384cd3c62f0fb85705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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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压延加工和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等。

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资产总额 37,053.99万元，净资产-3,003.09万元；

2025年 1-10月实现营业收入 107,621.92万元，净利润-3,955.08万元（未经审计）。

6、江苏鑫群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群科技”）

法定代表人汪立群女士，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江苏省

淮安市清江浦区盐河街道北京南路，主营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金属材料制造、销售；钢压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加

工；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等。

截至 2025 年 10 月 31日，资产总额 4,298.11万元，净资产 3,248.36 万元；

该公司于 2025年新成立，目前尚在建设期（未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沙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新加坡公司为同一母公司；沙钢矿产品、鑫达环

保、盛德再生为同受母公司控制；鑫群科技为子公司联营公司。以上关联关系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 6.3.3条对关联人的规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各关联方是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多年合作伙伴，是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

正常，在日常交易中均能严格履行合同约定，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交易，是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公司与

关联方交易的定价按照市场化原则，严格执行市场价格，同与非关联方交易的定

价方式、政策一致；公司与关联方交易的结算方式，与非关联方交易一致。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将根据经营需要就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与关

联方签署各单项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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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的业务购销活动，公司利用与上述

关联方的采购和销售优势，将有利于降低公司原辅材料采购成本，促进公司整体

经济效益的提高。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依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没有因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控制，上

述关联交易的发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 2025 年 12 月 9日召开 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会议由过半数独立董事共同推举黄雄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独立董

事 3人，实到 3人，最终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如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2026年度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

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求，关联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协商确

定，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

同意《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按规定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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